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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疫情防控期间首都航空春运时段国内航班客票

退改规定的业务通告

签发

时间
2021 年 1 月 26 日 签发人 顾凌毅

通告

类型

■阅知 ■落实

■传达 □反馈
联系人 姚鑫

发布

范围

主送 各销售单位、结算中心、呼叫中心

抄送 市场营销部、地服分部

通告

内容

为全力做好春运期间疫情防控工作，现对已购买首都航空春运时段国内

航班客票的旅客提供免费退改服务，现下发相关票务规定，具体如下：

一、适用范围：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零时（含）之前购买的首都航空

实际承运的国内航班、及作为市场方的代码共享航班。

二、适用票证：898 票证及使用非 898 票证互售的首航国内航班。

三、适用人群：乘坐首航国内航班的旅客。

四、退改票规则

㈠ 航班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含）至 2021 年 2 月 3 日（含），

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零时后至航班起飞前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以系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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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申请时间为准），且在客票有效期内（购票日期起 1 年内有效）：

1. 可为旅客办理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2. 可以免费办理一次变更航班日期，变更至 2021 年 3 月 27 日（含）

前的航班，免收变更手续费、子舱位差价及淡旺季价差。如涉及跨服务等级

变更，可免收变更手续费，但需补齐票款差额。再次变更或退票按客票使用

条件办理。

3. 变更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含）以后的航班，或 2021 年 1 月 27

日零时后至航班起飞前未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的按照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4. 不允许变更航程及签转。

㈡ 航班日期为 2021 年 2 月 4 日（含）至 2021 年 3 月 8 日（含），

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零时后至航班起飞前 7 天（含）外（例如：2 月 8 日

的航班日期，最晚于 2 月 1 日提交申请。）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且在客票

有效期内（购票日期起 1 年内有效）：

1. 可为旅客办理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

2. 可以免费办理一次变更航班日期，变更至 2021 年 3 月 27 日（含）

前的航班，免收变更手续费、子舱位差价及淡旺季价差。如涉及跨服务等级

变更，可免收变更手续费，但需补齐票款差额。再次变更或退票按客票使用

条件办理。

3. 变更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含）以后的航班，或 2021 年 1 月 27

日零时后至航班起飞前 7 天（含）外未提出退票或改期申请的按照客票使用

条件办理。

4. 不允许变更航程及签转。

五、2021 年 1 月 27 日零时前，已申请退票、变更业务的客票，不适

用本规定。

对外答复口径：

旅客申请退还前期已收取的退票或变更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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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旅客朋友：

首都航空持续关注疫情进展并积极为广大旅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工作。由于您前期已办理完客票的退票（或变更）手续，不适用本规定。所

以不再退还已收取的退票手续费（或变更手续费）。

感谢您对首都航空的理解和支持。

六、退改业务办理地点

㈠ 客票改期：首航呼叫中心（95375）、大兴机场首都航空售票柜台

㈡ 客票退票：原出票地

七、改期操作流程

㈠ 各业务单位在操作客票改期业务时，按照非自愿改期流程办理，客

票备注“CYYQ”代码。操作改期业务时，按照同舱改期，如后续航班无同

舱位时，同舱 K 位办理。若改期客票涉及补票款差价费用时，须使用 OI 换

开的方式办理改期业务，票款差额系统会自动生成在票面价项。如系统未自

动生成票款差额时，需手工将票款差额输入在票面价项，并在新客票 EI 项

打印原客票限制条件，备注“CYYQ”。

㈡ 官网客票办理退票业务时，旅客可自行在官网点击“非自愿退票”

提交申请。

㈢ 各销售单位务必做好旅客客票的退改引导提示工作，旅客或销售单

位由于提交错误导致自愿退改的不再进行补退（不再补退已收取的手续费）。

八、请各单位严格遵照以上规定执行，做好旅客的票务工作。

附件

注意

事项 本通告自下发之日（含）起执行，由市场营销部负责解释。


